
1

全 国 啦 啦 操 委 员 会

体啦字〔2014〕023 号

全国啦啦操委员会关于印发啦啦操奖励

和评选项目设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动区域性啦啦操的广泛发展，经报请国家体育总

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同意，我委员会制定了《全国啦啦操奖项设

置》等文件，以表彰先进、宣传典型、规范操作流程。请各有关

单位按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一：《全国啦啦操奖项设置》

附件二：《“全国啦啦操示范区”申报办法》

附件三：《“全国啦啦操实验区”申报办法》

附件四：《“全国啦啦操示范窗口学校（单位）”评选办法》

附件五：《“全国啦啦操实验学校（单位）”评选办法》

附件六：《“全国啦啦操推广先进单位”评选办法》

附件七：《“全国啦啦操竞赛先进单位”评选办法》

附件八：《各类评选单位年检的管理办法》

全国啦啦操委员会

2014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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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全国啦啦操奖项设置

一、区域荣誉奖：

“全国啦啦操示范区”，每年评选一次；

“全国啦啦操实验区”， 不定期。

二、单位荣誉类：

“全国啦啦操示范窗口学校（基地）”，每年评选一次；

“全国啦啦操实验学校（基地）”，不定期；

“全国啦啦操推广先进单位”，每年评选一次；

“全国啦啦操竞赛先进单位”，每年评选一次。

三、个人荣誉类：

“全国啦啦操优秀推广奖”，每年评选一次；

“全国啦啦操优秀竞赛组织奖（含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

及其他）”，随赛事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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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全国啦啦操示范区”申报办法

一、申报范围：

县以上教育、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依据“全国

啦啦操示范区”评定标准，从2014年起按赛事年度计算，凡在申

报核心参数（达标人数、参赛队伍和示范学校数）满分的情况下，

累计得分达到70分以上的单位均可申报。

二、申报办法：

请在中国啦啦操官方网站（www.ccachina.org）“官方文件”

专栏下载《“全国啦啦操示范区”申请表》，认真填写并加盖公章

后，发至邮箱：13016990000@163.com报全国啦啦操委员会复审验

收并推荐至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审批。

全国啦啦操委员会秘书处联系人：寇磊 18551717417

三、表彰：

每年集中评选一次，在全国啦啦操校长论坛上予以授牌表彰，

并通过《中国教育报》等宣传。

附：《“全国啦啦操示范区”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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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啦啦操示范区”申请表

申报单位（公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辖区学校（系统单位）数： 辖区学生（人员）数：

项目 评定内容及标准
自行评估

得分

基本

条件

政策

支持

1.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有经费保障和政策支持； （4分）

2.有分管部门与领导； （3分）

3.啦啦操项目纳入区域教育发展整体规划； （3分）

场地

器材

20%的学校单位配有标准训练馆及专用训练器材； （10分）

20%的学校单位配套啦啦操标准训练比赛用垫； （10 分）

活动

训练

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啦啦操活动，区域内80%以上的学校单

位大课间操已经普及啦啦操； （10分）

师资

配备
区域内80%以上的学校单位保证有1-2名啦啦操教师； （10分）

工作

成效

达标

人数
区域内年度推广达标人数； （每2000人计1分，共10分）

参赛

队伍

区域内50%以上的学校单位参加啦啦操比赛，20%以上的学校单位

参加本年度联赛和系列赛，5%学校单位参加过国际比赛；

（30分）

示范

学校
区域内至少有2所“全国啦啦操示范窗口学校（单位）”；（10分）

全国啦啦操委员会推荐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备注：达标人数、参赛队伍和示范学校三项为申报的核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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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全国啦啦操实验区”申报办法

一、申报范围：

县以上教育、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大型企事业单位。依据“全

国啦啦操实验区”评定标准，从2014年起按年度计算，凡累计得

分达到70分以上的单位均可申报。

二、申报时间：随时申报。

三、申报办法：

请在中国啦啦操官方网站（www.ccachina.org）“官方文件”

专栏下载《“全国啦啦操实验区”申请表》，认真填写并加盖公章

后发至邮箱：13016990000@163.com报送全国啦啦操委员会初审，

并报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批准。

全国啦啦操委员会秘书处联系人：寇磊 18551717417

四、表彰

每年在全国啦啦操校长论坛上予以授牌表彰，并通过《中国

教育报》向全国宣传。

附：《“全国啦啦操实验区”申请表》



6

“全国啦啦操实验区”申请表

申报单位（公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辖区学校数： 辖区学生数：

项目 评定内容及标准
自行评估

得分

基本

条件

政策

支持

1.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有经费保障和政策支持； （8分）

2.有分管部门与领导； （6分）

3.啦啦操项目纳入区域教育发展整体规划； （6分）

场地

器材

10%的学校配有标准训练馆及专用训练器材； （5分）

10%的学校配套啦啦操标准训练比赛用垫； （5分）

活动

训练

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啦啦操活动，区域30%学校大课间操已

经普及“校园啦啦操”； （15分）

师资

配备
区域内50%以上的学校保证有1-2名啦啦操项目训练教师；（15分）

工作

成效

达标

人数
区域内年度推广达标人数； （每1000人计1 分，共10分）

参赛

队伍

区域内10%以上的学校成立校队，5%以上的学校积极参加本年度

国内联赛和系列赛，2%队伍参加国际比赛； （20分）

示范

学校
区域内至少有2所“全国啦啦操实验学校”； （10分）

全国啦啦操委员会推荐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审查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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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全国啦啦操示范窗口学校”（单位）评选办法

一、申报范围：

高校或大学院部系、中小学幼儿园和社会俱乐部，以及积极

开展啦啦操运动的部队、企事业单位。依据“全国啦啦操示范窗

口学校（单位）”评定标准，从2014年起按年度自行计算，凡在申

报核心参数（场地器材设施、达标人数 和比赛成绩）满分的情况

下，累计得分达到70分以上的单位，可通过各省级啦啦操委员会

统一申报或直接向全国啦啦操委员会秘书处申报。

二、申报时间：

每赛季评选一次，申报的起始时间为每年新赛季开始月，截

止时间为次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止。

三、申报办法：

在中国啦啦操官方网站（www.ccachina.org）“官方文件”下

载《“全国啦啦操示范窗口学校（单位）”申请表》，认真填写并加

盖公章后，发至邮箱13016990000@163.com报送全国啦啦操委员会

秘书处，经全国啦啦操委员会实地审查、验收和推荐，国家体育

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批准。

全国啦啦操委员会秘书处联系人：寇磊 18551717417

四、表彰

每年在“全国啦啦操校长论坛”上予以授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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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年度全国啦啦操示范窗口学校（单位）”申请表

申报单位（公章）： 填报人： 手机：

申报单位学生数： 校长： 手机：

项目 评定内容及标准
自行评估

得分

基本

条件

学校

支持

1.建立相应的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有经费保障和政策支持；

2.学校有啦啦操社团；

3.啦啦操项目纳入学校教育发展整体规划； （共 10 分）

师资

配备
有啦啦操项目训练教师； （每一名2分，共10分）

场地

器材

设施

1.配有标准训练馆和专用训练器材； （10分）

2.配备啦啦操专用训练比赛操垫； （10 分）

工作

要求

活动

训练

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啦啦操活动并纳入日常教学和课外活

动中，全校大课间操已经普及“校园啦啦操”； （10分）

工作

成效

达标

人数
年度推广达标人数（每100 人计1 分）； （10分）

比赛

积分
积极组队参加本年度国内外比赛； （40分）

省级啦啦操委员会推荐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全国啦啦操委员会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注：

①“比赛积分”一栏换算，参见《全国啦啦操赛事积分管理办法》，只取本赛季由 ICU

和 CCA 组织的官方赛事积分；同一单位多支队伍参加同一赛事，只取一支队伍最高一项

计算，不累计计算。

②场地器材设施、达标人数 和比赛成绩三项为核心参数；

③条件不足时可另填报《全国啦啦操实验学校》申报表申报，不可用本表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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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全国啦啦操实验学校（单位）”评选办法

一、申报范围：

高校或大学院部系、中小学、幼儿园和社会俱乐部，以及积

极开展啦啦操运动的部队、企事业单位。依据“全国啦啦操实验

学校（单位）”评定标准，从2014年起按年度计算，凡累计得分达

到70分以上的单位，可通过各省级啦啦操委员会统一申报或直接

向全国啦啦操委员会秘书处申报。

二、申报时间：随时申报。

三、申报办法：

在中国啦啦操官方网站（www.ccachina.org）“官方文件”下

载《“全国啦啦操实验学校（单位）”申请表》，认真填写并加盖公

章后，发至邮箱13016990000@163.com报送全国啦啦操委员会秘书

处，经全国啦啦操委员会实地审查、验收和推荐，国家体育总局

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批准。

全国啦啦操委员会秘书处联系人：寇磊 18551717417

四、表彰

验收合格即予挂牌，“全国啦啦操校长论坛”上集中予以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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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度全国啦啦操实验学校（单位）”申请表

申报单位（公章）： 填报人： 手机：

申报单位学生数： 校长： 手机：

项目 评定内容及标准
自行评估

得分

基本

条件

学校

支持

1.建立相应的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有经费保障和政策支持；

2.学校有啦啦操社团；

3.啦啦操项目纳入学校教育发展整体规划； （10 分）

师资

配备
有啦啦操项目训练教师； （10分）

场地

器材

设施

1.配有不小于200平方米体操馆和训练器材； （20分）

2.配备啦啦操专用训练比赛操垫； （30 分）

工作

要求

活动

训练

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啦啦操活动并纳入日常教学和课外活

动中，全校大课间操已经普及“校园啦啦操”； （10分）

工作

成效

达标

人数
年度推广达标人数（每100 人计2分）； （10分）

比赛

成绩
积极组队参加本年度国内外比赛； （10分）

省级啦啦操委员会推荐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全国啦啦操委员会审查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注：

①达标人数指取得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统一印制并注册的的运动项目“达标

证书”数。

②“比赛成绩”一栏换算，参见《全国啦啦操赛事积分管理办法》，只取本赛季由 ICU

和 CCA 组织的官方赛事积分；同一单位多支队伍参加同一赛事，只取一支队伍最高一项

计算，不累计计算。

③场地器材设施为必备条件。



11

附件六：

“全国啦啦操推广先进单位”评选办法

一、申报范围：

大学、中学、小学和幼儿园，以及积极开展啦啦操运动的社

区、企事业单位等，依据“全国啦啦操推广先进单位”评定标准，

从2014年起按年度计算，凡在申报核心参数（达标人数）满分的

情况下，累计得分达到70分以上的单位均可申报。

二、申报时间：

每年集中评选一次，申报的起始时间为每年新赛季开始月，

截止时间为次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止。

三、申报办法：

在中国啦啦操官方网站（www.ccachina.org）“官方文件”下

载《“全国啦啦操推广先进单位”申请表》，认真填写并加盖公章

后，发至邮箱13016990000@163.com报送全国啦啦操委员会秘书

处，经全国啦啦操委员会批准。

全国啦啦操委员会秘书处联系人：寇磊 18551717417

四、表彰

验收合格即予挂牌，“全国啦啦操校长论坛”上集中予以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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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度全国啦啦操推广先进单位”申请表

申报单位（公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项目 评定内容及标准
自行评估

得分

基本

条件

学校

支持

1.建立相应的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有经费保障和政策支持；

2.学校有啦啦操社团；

3.啦啦操项目纳入学校教育发展整体规划； （共 10 分）

师资

配备
有啦啦操项目训练教师； （每一名2分，共10分）

场地

器材

设施

1.配有标准训练馆（含照明、放音、医疗急救等）； （10分）

2.配套啦啦操专用训练器材； （10 分）

工作

要求

活动

训练

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啦啦操活动并纳入日常教学和课外活

动中，全校大课间操已经普及“校园啦啦操”； （10分）

工作

成效

达标

人数

年度推广达标人数（每100人计1 分）或60%学生达标；

（30分）

比赛

成绩

积极组队参加本年度国内联赛、系列赛及国际比赛，累计项目排

名积分靠前； （20分）

上级主管单位推荐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全国啦啦操委员会审查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注：

①达标人数”为评价核心参数；

②每评选年度截止时间为年度总决赛止，结束后，积分重新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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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全国啦啦操竞赛先进单位”评选办法

一、申报范围：

大学体育院系、中小学幼儿园和社会俱乐部，以及积极开展

啦啦操运动的部队、企事业单位。依据“全国啦啦操竞赛先进单

位”评定标准，从2014年起按年度计算，凡在申报核心参数（比

赛积分）满分的情况下，累计得分达到70分以上的单位均可申报。

二、申报时间：

每赛季评选一次，申报的起始时间为每年新赛季开始月，截

止时间为次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止。

三、申报办法：

在中国啦啦操官方网站（www.ccachina.org）“官方文件”下

载《“全国啦啦操竞赛先进单位”申请表》，认真填写并加盖公章

后，发至邮箱13016990000@163.com报送全国啦啦操委员会秘书

处，经全国啦啦操委员会批准。

全国啦啦操委员会秘书处联系人：寇磊 18551717417

四、表彰

验收合格即予挂牌，“全国啦啦操校长论坛”上集中予以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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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度全国啦啦操竞赛先进单位”申请表

申报单位（公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项目 评定内容及标准
自行评估

得分

基本

条件

学校

支持

1.建立相应的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有经费保障和政策支持；

2.学校有啦啦操社团；

3.啦啦操项目纳入学校教育发展整体规划； （共 10 分）

师资

配备
有啦啦操项目训练教师； （每一名2分，共10分）

场地

器材

设施

1.配有标准训练馆（含照明、放音、医疗急救等）； （10分）

2.配套啦啦操专用训练器材； （10 分）

工作

要求

活动

训练

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啦啦操活动并纳入日常教学和课外活

动中，全校大课间操已经普及“校园啦啦操”； （10分）

工作

成效

达标

人数
年度推广达标人数（每50人计1 分）； （10分）

比赛

积分

积极组队参加本年度国内联赛、系列赛及国际比赛，累计项目排

名积分； （40分）

上级主管单位推荐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全国啦啦操委员会审查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注：

①各单位申报只在全国总决赛期间的“全国啦啦操校长论坛”上，统一申报。

②“比赛积分”一栏换算，参见《全国啦啦操赛事积分管理办法》。

③“比赛积分”为核心参数。

④评选年度截止时间为年度总决赛止，结束后，积分重新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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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各类评选单位年检的管理办法

全国啦啦操委员会自 2014 年起，将对下述单位开展年检，现

将相关办法通知如下：

一、年检范围：

全国啦啦操示范区。

全国啦啦操实验区。

全国啦啦操示范窗口学校（单位）。

全国啦啦操实验学校（单位）。

二、年检时间与组织实施：

（一）年检时间：定于每赛季的总决赛前；

（二）年检组织实施：由全国啦啦操委员会重点抽查与各省

级啦啦操委员会普查相结合的方式。

（三）年检重点：

1.对照原评选办法，检查过去一年中单位参加全国啦啦操赛

事情况及成绩；

2.对照原评选办法，检查过去一年中单位参加全国啦啦操推

广工作情况及成绩；

3.对照全国啦啦操委员会颁发的《全国啦啦操训练基地（培

训站）配置标准》，检查器材设施达标情况。

三、年检结果处理：

（一）通过年检的单位，将在中国啦啦操官方网站上公布，

其负责人有资格参加全国啦啦操个人先进称号的评选；

（二）未能通过年检的，由全国啦啦操委员会下发“整改通

知书”，一年后再次年检，仍未通过的予以取消先进称号牌匾，并

通知所在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


